
桃園市政府110年度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(地方型SBIR)
員工未滿5人聲明書
茲  證明                 (公司名稱)經常僱用之員工數共   位，其名單如下： 負責人：

員工1：

員工2：

員工3：

員工4
由於本公司因員工人數未滿五人(不含)，故未辦理員工投保勞保事宜，特此聲明；公司於計畫執行中若員工滿五人即辦理投保事宜，且主動告知專案辦公室。

此致   桃園市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(地方型SBIR)專案辦公室

立聲明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

負責人章：
統一编號：

地址：

中華民國  110 年      月     日
附件E 





(公司大小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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